
殘廢、復健保險金，一次給付才應急

因疾病或傷害致成1~11級殘廢按保單條款約定之給付比例給付「殘廢保險金」，其中1~6
級殘廢按保險金額的10%另給付「復健保險金」，讓客戶因應當下的醫療及生活費用。

殘廢生活扶助保險金，照顧終身才夠力

因疾病或傷害致成1~6級殘廢，按診斷確定當時之保險金額的24%給付，保證給付期間15
年(可隨時申請依年利率2%貼現計算一次給付)，最高給付至保險年齡110歲為限。

享有豁免保費機制，保障持續才安心

因疾病或傷害致成1~11級殘廢，自診斷確定殘廢之翌日起豁免以後各到期日應繳付之保
險費，保障持續有效。

險種名稱：元大人壽新祝扶年年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險附約(DH)

商品文號：106年1月1日 元壽字第1050003519號函備查。

商品給付：殘廢保險金、殘廢生活扶助保險金、復健保險金、豁免保險費。

*本險之疾病等待期為三十日。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保險之費率計算已考慮脫退率，故無解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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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人壽元大人壽

殘廢照護終身健康保險附約(DH)

元大人壽

新

父親武哥(35歲)為自己及兒子阿寶(5歲)

投保，元大人壽新祝扶年年殘廢照護終

身健康保險附約(DH)20年期100萬保額。

阿寶9歲時和父親(武哥39歲)一同出遊時發生車禍，武哥造成1級殘廢，阿寶造成6級殘廢。最後武哥
49歲身故，阿寶64歲身故，則理賠金額為：

投保時年齡

武哥(35歲)

阿寶(5歲)

DH年繳保費

13,500元

7,400元

武哥

13,500元x5=67,500元(第6年起保費豁免)

100萬x100%=100萬(1級殘廢)

100萬x24%=24萬(每年)

24萬x(49-39)年=240萬

保障給付15年，剩餘5年的殘廢扶助保險金24萬

貼現(2%)一次給付=1,131,230

100萬x10%=10萬

463萬1,230元

阿寶

7,400元x5=37,000元(第6年起保費豁免)

100萬x50%=50萬(6級殘廢)

100萬x24%=24萬(每年)

24萬x(64-9)年=1,320萬

100萬x10%=10萬

1,380萬

當時總繳保費

殘廢保險金

總給付金額

殘廢生活

扶助保險金

復健保險金

商品特色

投保範例

※本商品為附約型態，購買時需另搭配主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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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萬元保險金額               單位：新臺幣元

說明項目

殘廢保險金

殘廢生活扶助

保險金

復健保險金

豁免保險費

註：半年費率繳=年繳費率*0.52；季繳費率=年繳費率*0.262；月繳費率=年繳費率*0.088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遭受疾病或傷害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第1~11級殘廢程度之一，且至殘廢診
斷確定日仍生存者，其金額依診斷確定當時之保險金額按下列比例計算：

 

◆同一保險單年度內因疾病或傷害申領時，累計給付金額最高以保險金額為限。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遭受疾病或傷害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第1~6級殘廢程度之一，且至殘廢診
斷確定日仍生存者，按診斷確定當時之保險金額的24%給付。

◆保證給付期間15年，或依年利率2%貼現計算一次給付。

◆本附約於「保證給付期間」終止、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11歲或身故時，如仍有未支領之「殘廢生活扶助

保險金」時，本公司將其未領取餘額，依年利率2%貼現計算一次給付予被保險人或應得之人。

◆每年僅給付乙次且以保險金額的24%為限，最高給付至保險年齡110歲為限。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遭受疾病或傷害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第1~6級殘廢程度之一，且至殘廢診
斷確定日仍生存者，按殘廢診斷確定日之保險金額的10%給付。

◆不同殘廢項目屬於同一手、足時，或殘廢項目所屬殘廢等級不同時，僅給付一項。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且在繳費期間內遭受疾病或傷害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殘廢程度之一者，本
公司自該被保險人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殘廢之翌日起豁免以後各到期日應繳付之保險費，本附約繼續有效。

殘廢等級

給付比例

第1級

100%

第2級

90%

第3級

80%

第4級

70%

第5級

60%

第6級

50%

第7級

40%

第8級

30%

第9級

20%

第10級

10%

第11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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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率 表 投保規則

105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56號17樓
Tel：02-2751-7578   Fax：02-2751-7579
免費申訴電話： 0 8 0 0 - 0 8 8 0 0 8

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

10年期

0歲~70歲

其他

投保規則

(1)可附加之主約 : 請洽本公司業務人員。

(2)投保保額不得超過本公司累計主契約保額10倍，但若主契約

為ZW時，則不受此限。

(3)DE+DF+DC+DH+DI+DJ≦500萬。

(4)限主被保險人可附加，配偶及子女不得附加本附約。

(5)承保體位限標準體。

(6)職業類別五、六類不予承保。

(7)若主契約符合首期保費、集體彙繳與高保費之折扣規則者，

則本附約亦可適用，折扣率與主約相同。

30萬~300萬

20年期

0歲~60歲

(1)保險年齡≧56歲，且DE、DF、DH、DI、DJ合計保險金額達

301萬(含)以上須為體檢件。

(2)體檢項目為一般體檢、糖化血色素。

繳費方法

繳費年期

承保年齡

承保金額

體檢規則

※其餘規則同現行作業。

聲明事項

1.本商品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本
保險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保障。

2.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契約條款之約定，元大人壽保留承保
與否的權利。

3.欲詳細暸解元大人壽公開之相關資訊及說明，您可選擇親洽元大人壽詢
問或至網址www.yuantalife.com.tw查詢下載。

4.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加
費用率最高23.9％、最低3.4％；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公
司業務人員、服務據點〈免費服
務及申訴專線：0800-088-008〉，
或 至 本 公 司 網 站 （ 網 址 ：
www.yuantalife.com.tw）查詢，
以保障您的權益。

同主約繳費方式


